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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德學校 

學生評核規章 

一、 總則 

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為主要目的，教師通過多元教學方法，強化學習輔導，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通過多元評核實施，全面和客觀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亦反思和提升教育質素，讓教師能夠照顧學生個人學習差異，令學生能夠用心

去學習。運用學校一切資源成就每一位學生，以推行德、智、體、群、美五

育為教育方針，為社會培育德才兼備的人才。 

二、 規定 

(一)、 評核指引 

1). 評核目的：以多元評核為原則，發展學生多元能力。評核應重視學生的在學

習過程中的表現及進步，關顧學生不同發展，評核亦需反映教與學的階段性

成效，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適時提供各種輔導，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 

2). 評核要求：評核過程結合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並以形成性評核為主。

形成性評核在學與教過程中恆常進行，讓學生瞭解自身的學習進展，教學人

員適時調整教學策略，提供必要的教學輔助。總結性評核在每學段結束時進

行，對學生作出一個整體的評估，教學人員檢視教學過程的最終成效，制定

深化或補救教學輔助方案。 

3). 評核內容：校本學生評核的內容包括學科成績的評核，以及學生品德操行的

評核。而學科成績的評核包括學生對各學科的認知、情意及技能。 

4). 評核方式：各學科結合運用口語評量、實作評量、紙筆評量等進行多元評核，

評核結果以分數、等級和評語的方式在成績表上呈現。 

5). 評核頻次： 

甲、每學年分上學期及下學期，每學期分第一段及第二段（即全年分四個學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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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每學段在學與教過程中需恆常進行形成性評核；總結性評核於每學段結

束時進行，當中需包括學生的操行等級。 

6). 其他：透過校本的學生評核機制討論和評估學生的表現，摘要決議結果。對

評估學生學習表現的最終決定時，除了教師參與外，學生以互評、自評等方

式參與其中，家長亦就子女的學習態度、家庭表現、學習成果等，以評分或

意見回饋等方式作評核,，以體現評核參與者的多元化。 

(二)、 評分標準 

1). 各科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五十九分或以下為不及格，以一百分為最高分

數。 

2). 形成性評核（平時分）佔每學段之百分之七十，方式包括單元測驗、作業、

學習筆記、課堂表現、活動參與、報告等；總結性評核（考試分）佔每學段

之百分之三十，以紙筆測試為主，也可採用學習報告或成果展現等形式進行。

平時分和考試分相加為每學段之總分。 

3). 第一學段總分與第二學段總分之平均分為上學期成績，第三學段總分與第四

學段總分之平均分為下學期成績。 

4). 上學期成績與下學期成績之平均分為學年成績。 

(三)、 操行等級（幼稚園不設操行等級評量） 

1). 學生操行之評核，是每學段及每學年透過校務會議通過、評審而評定，標準

則按甲、乙、丙、丁四級排列，甲級最高，丁級為不及格。操行分與操行等

級之對照表如下： 

分數 等級 分數 等級 

95 或以上 甲 71-74 丙上 

90-94 甲下 65-70 丙 

85-89 乙上 60-64 丙下 

80-84 乙 59 或以下 丁 

75-79 乙下  

2). 每學期第二段的總結性評核中，需在成績表附上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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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3). 『綜合評語』中應根據學生個人情況，附上其優、缺點等評價，讓學生了解

自身表現，調整學習方法及態度；讓教學人員根據『綜合評語』，了解學生

的學習進度及態度，以調整教學策略與評核方式，並向學生提供必需的教學

輔助。 

(四)、 餘暇活動評分等級（幼稚園不設餘暇活動等級評量） 

1). 學生參加餘暇活動的評核結果不作為學生升級及原級重讀的依據，餘暇活動

的評分等級對照表如下： 

評分等級 內容 

A 優秀 

B 良好 

C 有待改善 

D 未如理想 

(五)、 出席率 

i. 考勤要求 

1). 小學上課時間為上午8:10至下午12:25及下午2:05至4:25。幼稚園上課時

間為上午8:45至11:30及下午2:30至4:00；所有學生必須準時上課，並完

成每天課程及課業。 

2). 學生合理缺勤包括： 

i. 健康理由（須提交由政府註冊醫生發出的診斷證明書）；  

ii. 代表學校、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個人名義參與區域性或國際性活動

（因應情況由承辦單位填寫證明）； 

iii. 獲學校批准的喪假、兄弟姐妹出生假； 

iv. 不可歸責於學生的原因； 

v. 獲學校批准的合理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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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生缺席評核的安排 

1). 如屬本規章合理的理由缺席評核，學校不得因補作評核而扣減學生該次

的評核成績，學校將因應情況採用以下處理方法： 

 容許學生延期完成評核； 

 為學生安排補做評核； 

 豁免學生該學段之考試，按學生已完成的習作及／或其他相近課業

的表現評估其得分。 

2). 若學生沒有合理的理由缺席評核，該次評核將被評為零分。 

3). 學校保留補回評核的最終決定權。 

4). 學生於每學年的不合理缺席率若超過上學日的百分之二十，學校會召開

校務會議商討該生的處理方法。 

(六)、 升留級及畢業要求 

1). 幼兒教育不設留級標準。 

2). 小學教育一至四年級准予升班，不設留級標準；如小學教育一至六年級屬下

列特殊情況，學校可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申請安排學生留級，留級申請須獲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第 28/2020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

評核制度》第十二條）： 

i. 家長與學校均認同安排學生留級符合其學習發展。 

ii. 學生的全年出席率未達上學日的百分之八十。 

3).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學年成績各科及格，操行列丙級或以上者，准予升級或

畢業。 

4).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主科包括語文、英文、數學，各佔兩個單位；術科包括

常識科、電腦科、美勞科、音樂科、體育科、普通話，各佔一個單位。 

5).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如一科（一個單位）至四科（四個單位）不及格，而其

學科學年平均成績不低於 40 分者，需參與補考。補考成績及格者，予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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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或畢業；補考成績不及格，但僅有一科（兩個單位或以下）不及格而補考

成績不低於五十分者，予以帶科升級或帶科畢業；而未達升級標準者，須經

校務會議根據學生的整體表現、學生獲得的輔導、及身心健康狀況等評估決

定是否留級。 

6). 未達升級標準或沒有補考資格者，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次學年應予留級。 

7). 所有情況的留級名單須透過校務會議通過而評定，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整體

留級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留級率若超過百分之四，則以學生的學習利益和

發展情況為依歸，可酌情給予學生補考或再次補考的機會。 

8). 每級只可重讀一年，如兩年重讀者，則按章勸令退學。(但如學生學習態度

良好，經校務會議通過，可酌情處理) 

9). 學校的輔導措施、補考、帶科升級，以及會議協商機制需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對於未達升級標準的學生，學校宜結合多方因素，並以學生學習最大利益為

考慮，方作出讓學生留級的決定，具體內容如下： 

i. 學生的整體表現，學習的歷程表現； 

ii. 學生獲得的學習輔助措施； 

iii. 家長和教師的意見； 

iv. 學生的出席率； 

v. 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 

(七)、 跳級 

1). 具備職權的公共部門或其指定的實體評估為資優的學生，可向學校提出跳級

申請。 

2). 如學生進行評估和甄別鑑定後證實具備升讀更高年級的條件，經校長可批准

後可跳級就讀。 

3). 如屬跨教育階段的跳級，學校須向跳級學生頒發原就讀教育階段的學歷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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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須將學生跳級的資料包括社會性評估、同儕相處情況等相關評估文件送

交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備案。 

三、 申訴 

對評核結果的申訴途徑： 

1).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設學生申訴評議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小組由校長、

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幼稚園課程主任和小學課程主任組成。 

2).    小組除制定、執行、監察學生評核的工作外，亦受理學生對其評核結果出現

異議的處理，認為有不當並損及學生個人權益者，可提出申訴。 

3).  申訴人應於收到學年結束評核結果後，如有不服，於次日起三日內，以書面

向小組提出。申訴人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致逾期限者，得向小組聲明理由，

請求申訴之許可。申訴應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申訴學生應填具申

請表逕向小組提交申訴申請。 

4). 經受理之案件，小組應於受理後十日之內召開會議討論並完成評議。在評議

書未完成之前，小組得決議要求暫緩執行原評核結果。 

5). 小組之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小組之表決、組員意見，應予保密；但得通知

申訴人、原評核之代表及其他關係人列席說明。 

6). 評議之過程及申訴人、原評核之代表、其他關係人於小組所為之的說明應製

作記錄，記錄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申訴結果等內容。 

四、 其他 

i. 補救和輔助措施 

1). 本校設立支援學生學習的機制，並依日常及定期學習評核結果進行分析，作

為照顧學習差異及補救教學的依據，以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2). 針對學期初已學習不適應的學生，學校透過預警機制實施早期補救教學，並

給予個別輔導。 

3). 對於留級生，學校為其制定針對性的學習輔助措施，以促進其學習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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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或能力不足的學生，本校制定學業輔助措施，照

顧差異，措施以採取靈活及多樣的形式進行，參考如下： 

A. 使用具針對性的教學策略，或對課程內容、課時及教學空間作不同的安

排。 

B. 設立資源教室，提供教室與課程，使某些需要他人協助的學生，在大部

份時間與一般學生在普通教室上課，而少部份時間則安排在資源教室，

接受資源教師的指導。 

C. 善用課餘時間、督課等，集體或個別的輔導活動，支援學生學習或完成

作業。 

D. 進行補救教學活動時，依個別學生的需要與進度，取出適當的教材，實

施個別化教學，向學生提供指導及學習建議。 

E. 利用以資訊技術為載體的課程資源，製造積極的學習態度，增進低成就

學生的成功經驗，提高學習動機、提昇自我信心、增進基本的運算技巧、

解決問題、習得簡單的觀念，以及學習閱讀與寫作等能力。 

ii. 定期回饋學生的學習表現/評核結果 

每學段派發一次成績表通知家長和學生該學段評核結果，上學期及下學期派發成

績表時，班主任須與家長和學生會面，並回饋學生的學習表現和評核結果，並將

學生的評核結果記錄在學生個人檔案中。 


